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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杭州市三台山路

３

号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

网络投票时

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止

。

（

二

）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

人

） ２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８５１００９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８．５４

其中

：１、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１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４００９８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０．１４

２、

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３８１０９１０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８．４０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何中辉先生主持

，

会议的表决

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５

人

，

董事叶建桥

、

刘正洪

、

韦东良和葛捍东先生因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相结合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类别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股东

１３８１６２２０５ ９９．７５ ２７６７８７ ０．２０ ７１１００ ０．０５

是

中小投资者

67900 16.33 276787 66.57 ７１１００ 17.10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胡长泉律师

、

朱京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有关法律意见书

。

根据法律意见书

，

该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

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及备查文件

１

、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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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

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

原告

●

涉案的金额

：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２１５０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

否

近日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４

）

浙杭商初字第

２２

号

《

民事判决书

》，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住所地

：

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路

３

号

。

法定代

表人

：

何中辉

，

董事长

。

委托代理人

（

特别授权代理

）：

胡长泉

、

朱京军

，

浙江天杭律师事

务所律师

。

被告

：

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住所地

：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

６

区

３０５－３０１

号

。

法定代表人

：

曲洋

，

董事长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

，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下称

“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立

案受理了本公司与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元润

”）

股权转让纠纷

的民事诉讼案

（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４－００５

、

０１７

号公告

），

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

钱江水利的委托代理人胡长泉

、

朱京军

，

北京元润的委

托代理人钱育新

、

何强到庭参加诉讼

。

本公司提出诉讼请求

：

１

、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违约金人民币

８６００

万元

；

２

、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终结

。

二

、

本次诉讼案件的判决情况

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

２０１４

）

浙杭商初字第

２２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结果如下

：

１

、

被告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钱江水利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２１５０

万元

；

２

、

驳回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本案案件受理费

４７１８００

元

，

诉讼保全申请费

５０００

元

，

共计

４７６８００

元

，

由钱江水

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３５７６００

元

，

由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１１９２００

元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

北京元润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

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

４７１８００

元

。

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

，

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

的上诉请求数额预交

。

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

三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四

、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判决尚未生效

，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

，

将取决于

诉讼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

。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其他说明事项

目前根据本公司申请和法律规定

，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被告北京元润财产

采取了保全措施

，

即冻结北京元润因受让本案的股权向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缴

纳的保证金

１０００

万元款项

，

冻结期限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六

、

备查文件

：

１

、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４

）

浙杭商初字第

２２

号

《

民事判决书

》。

特此公告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天基金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为满足通过天天基

金渠道进行基金理财的投资者的需求

，

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

，

调整部分代销基金的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的优惠费率

，

适用基金

如下

：

一

、

本次费率优惠调整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前端

）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５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６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７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８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９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Ｃ

类

：１８００２６

１２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３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１４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１５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８００３３

１６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３０ ／ ７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０６２

１７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９４

１８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２８６

１９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２８７

Ｃ

类

：０００２８８

２０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１

２１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１８１０

２２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８

２３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２

２４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６

２５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９

２６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２５

２７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１１

２８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１８１３

２９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１８２０

３０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１８２４

３１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１８１５

３２

银华中证中票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Ａ

类

：１６１８２１

Ｃ

类

：１６１８２２

３３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２６

３４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１８２８

３５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 １６１８３１

注

：

天天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二

、

费率优惠

１

、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持续进行

，

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

２

、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

通

过天天基金网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或天天基金手机客户端办理上述开放式基

金

（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

）

的申购业务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的投资者

。

３

、

费率优惠内容

若投资者在天天基金网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或天天基金手机客户端中通

过活期宝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业务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其前端申购费率实行最低

２

折的费率优惠

（

具体优惠时间及折扣

，

以天天基金网页面公示为准

），

但优惠后申

购费率不低于

０．３％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３％

的

，

按

０．３％

执行

；

若原

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３％

或是固定费用的

，

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

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若投资者通过银行卡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业务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的

，

其前端

申购费率实行最低

４

折的费率优惠

（

具体优惠时间及折扣

，

以天天基金网页面公

示为准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按

０．６％

执行

；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

，

则按其规定的申

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上述费率优惠政策如有变更

，

以天天基金最新公告为准

。

三

、

重要提示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暂不支持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联系人

：

潘世友

电话

：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0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信雅达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

）

等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

的停牌股票信雅达

（

代码

：

６００５７１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该股票复牌后

，

本

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

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

本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114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及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

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桑德集团

"

，

其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79,220,03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843,616,621

股的

44.95%

，

其中包括

376,419,393

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以及

2,800,637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通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

、

解除质押以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

、

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

1

、

2011

年

6

月

17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2,250.8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权质押给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公司

2014

年

5

月实施的

2013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

前述质押股份增至

2,926.04

万股

。（

前述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3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53

）。

近日

，

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

，

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前述股份中的

750.00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89%

）

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

桑德集团质押予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的该笔股份余额为

2,176.04

万股

。

2

、

2011

年

11

月

7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1,249.2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权质押给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公司

2014

年

5

月实施的

2013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

前述质押股份增至

1,623.96

万股

。（

前述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3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53

）。

近日

，

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

，

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前述股份中的

400.00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7%

）

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

桑德集团质押予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的该笔股份余额为

1,223.96

万股

。

3

、

2012

年

9

月

24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80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

质押给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公司

2014

年

5

月实施的

2013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

，

前述质押股份增至

1,040.00

万股

。（

前述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股东股权质

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74

）

近日

，

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

，

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前述股份中的

250.00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30%

）

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

桑德集团质押予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的该笔股份余额为

790.00

万股

。

4

、

2013

年

3

月

21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2,04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权质押给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公司

2014

年

5

月实施的

2013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

前述质押股份增至

2,652.00

万股

。（

前述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14

）

近日

，

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

，

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前述股份中的

600.00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71%

）

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

桑德集团质押予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的该笔股份余额为

2052

万股

。

5

、

2013

年

9

月

6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35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

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支行

。

根据公司

2014

年

5

月实施的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前述质押股份增至

455.00

万股

（

前述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13

年

9

月

14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股东

股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65

）。

近日

，

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

，

股权质押双方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前述合计

455.00

万股股权解除质押

手续

。

二

、

股权质押情况

：

1

、

2014

年

11

月

5

日

，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455.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支行

，

为

桑德集团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

质押起始日为

2014

年

11

月

5

日

，

质押期限为

12

个月

。

三

、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情况

：

1

、

桑德集团将其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该笔质押已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在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初始交易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29

日

，

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29

日

，

此次质押股份占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19%

。

2

、

桑德集团将其持有的

2,7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该笔质押已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初始交易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此次质押股份占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12%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3.20%

。

3

、

桑德集团将其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该笔质押已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在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初始交易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7

日

，

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7

日

，

此次质押股份占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95%

。

4

、

桑德集团将其持有的

937.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该笔质押已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在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初始交易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14

日

，

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4

日

，

此次质押股份占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19%

。

截至本公告日

，

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股权质押总股数为

37,463.456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41%

。

特此公告

。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4-043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蓝狮子

"

或

"

标的企业

"

）

及标的企业股东签订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公司

拟使用现金约

1.57

亿元

（

最终金额以评估值为准

）

购买蓝狮子向公司定向增发的新

股和老股东转让的股份获得标的企业第一大股东地位

。

2

、

本次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的签署

，

旨在表达意向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

初步商洽的结果

。

本次股权收购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

、

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

一步协商谈判

。

3

、

双方最终合作情况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股权收购意向书概述

公司与蓝狮子

、

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方

（

以下简

称

"

股权出让方

"

）

近日签订了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公司拟使用现金约

1.57

亿元购买蓝

狮子向公司定向增发的新股和老股东转让的股份获得标的企业第一大股东地位

，

交

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45%

股权

。

本次收购意向未达到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

标准

。

二

、

标的企业和股权出让方基本情况

1

、

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30103000147719

住所

：

杭州市下城区西文街

213

号琥珀晶座

1212

室

法定代表人

：

吴晓波

注册资本

：

贰仟壹佰零伍万贰仟陆佰叁拾贰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零售

：

书刊

、

电子出版物

（

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

服务

：

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组织

（

除演出中介

），

市场调查

，

企业管理咨询

，

承办会展

，

企业形象策划

，

设计

、

制

作国内广告

，

图文设计制作

（

除制版

），

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

（

涉及前置审批的项

目除外

）；

批发

、

零售

：

电子产品

，

工艺美术品

，

日用品

。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

股权出让方

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203951527431

，

地址

：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封周路

655

号

7005

室

。

杭州蓝狮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30100000156477

，

地址

：

杭州

市下城区西文街

213

号琥珀晶座

1215

室

。

杭州创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301050000214480

，

地址

：

杭州拱

墅区大关苑路

58

号

2

幢

4

楼

405

室

。

阮旦玲

：

身份证

330104194602021622

，

住址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夕照新村

35-

1-603

。

楼江

：

身份证

330102198208030913

，

住址

：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严衙弄

9-4-502

陆斌

：

身份证

330482198004033619

，

住址

：

浙江省平湖市钟埭街道教工路

1

号

。

薛屹

：

身份证

440102196804023249

，

住址

：

上海市罗山路

2255

弄

171

号

。

崔璀

：

身份证

370203198501040925

，

住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盛元慧谷

2-1-

2002

。

公司与协议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

、

收购对价及支付方式

公司拟使用现金约

1.57

亿元购买蓝狮子向公司定向增发的新股和蓝狮子老股

东转让的股份获得标的企业第一大股东地位

。

1

）

标的企业向公司定向增发

15%

比例新股

，

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

交易完成后

，

实

际控制人吴晓波持股占比

33.76%

，

公司持股占比

15%

。

2

）

公司受让标的企业原股东

30%

比例股份

，

公司拟以现金支付对价

。

交易完成

后

，

吴晓波持股占比

33.76%

，

公司持股占比

45%

。

公司成为标的企业单一第一大股

东

。

2

、

业绩承诺

出售股份的老股东以及此项交易进行之前标的企业控股股东将承诺

，

标的企业

2014

年

-2017

年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100

万

、

2200

万

、

2600

万

、

3000

万

。

3

、

尽职调查

在本收购意向书签订后

，

公司将启动针对标的企业的尽职调查程序

。

各出售股份

的股东及标的企业管理层应当配合公司

（

及其代表

）

进行尽职调查

。

4

、

排他期

收购意向书对方及标的企业承诺

，

在本意向书签署后的三个月内

，

未经公司同

意

，

收购意向书对方及标的企业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股权或者资产

出让问题再行协商或者谈判

。

5

、

双方承诺

公司承诺交易完成后

，

公司继续支持标的企业股改以及在新三板挂牌的准备工

作

。

公司承诺交易完成后

，

蓝狮子管理团队及创始股东仍保持其经营自主权

。

蓝狮子承诺在交易完成公司获得标的企业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后

，

在未经公司

认可情况下

,

不通过受让

、

增持

、

定向增发等方式改变甲方单一第一大股东地位

。

四

、

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蓝狮子作为国内较大的原创财经出版机构

，

近年来

，

已由传统的图书出版向阅读

服务和数字出版转型

。

蓝狮子成立读书会

，

为高端用户提供商业阅读服务

，

并成立企

业研究院

，

为诸多优秀公司提供策划出版服务

。

蓝狮子紧跟移动互联网浪潮

，

发力数

字出版

，

自建数字内容库

，

与国内多家数字出版平台合作

。

完成了产业结构和盈利模

式创新的蓝狮子将更坚决地走上数字化道路

。

以专业的财经内容制造和策划为核心

竞争力

，

继续扩大在数字出版平台上的分销能力

，

同时布局于移动互联网

，

成为国内

领先的财经新媒体公司

。

对蓝狮子的收购将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

实现公司由图书发行向产业链上

游内容出版领域的延伸

，

探索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与融合

。

同时结合蓝狮子的品牌优势

，

扩大业务规模

，

提升市场竞争力

、

品牌影响力

，

增强

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五

、

风险提示

1

、

本公司将按照

《

公司章程

》、

上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对

具体收购事项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

并将视进展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2

、

本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仅为意向性协议

，

故本次收购项目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因素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0日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1月 20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

（

大额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暂停

（

大额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暂停

（

大额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币

Ａ

国投瑞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１２８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

以上限制金额均不含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次申购暂停期间单个基金账户当日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累计不得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Ａ

级和

Ｂ

级份额合并计算

）。

（

２

）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

详询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证券代码：002374� � �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4-57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在巨潮资讯网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登载了

《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56

），

由于工

作疏忽

，

对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和累计质押比例的描述披露有误

，

现将公告披露有

误的内容更正如下

：

公告原文

：

1

、

孙世尧先生同中信证券就

1,700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

12

个月的股票

质押回购业务

。

2

、

孙世尧先生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

业务

，

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3

、

孙世尧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32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2.57%

，

本次质押的

1,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8%

。

截止本公告日孙世尧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4,

2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6%

。

现更正为

：

1

、

孙世尧先生同中信证券就

1,700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

12

个月的股票

质押回购业务

。

2

、

孙世尧先生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

业务

，

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3

、

孙世尧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32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2.57%

，

本次质押的

1,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8%

。

截止本公告日孙世尧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4,

0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1%

。

由于本次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我们深表歉意

，

敬请谅解

。

特此公告

。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股票代码:600325� � � �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4

债券代码:122028� � � � � �债券简称:09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

通知已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董事局十

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

以十一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

》。

详见公司公告

2014-065

。

特此公告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325�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5

债券代码：122028� � � �债券简称：09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交易内容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下属子公司珠海

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福商贸

"

）

拟以其名下华发商都商场的附属设

备为标的与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越秀租赁

"

）

进行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业务

，

租赁本金为人民币

2.8

亿元

，

期限

3

年

，

年租息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上浮

5%

，

支付方式为按半年等额租金后付

。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华福商贸拟以其名下华发商都商场的附属设备为标的与越

秀租赁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本金为人民币

2.8

亿元

，

期限

3

年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

交易对方

：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

、

成立日期

：

2012

年

5

月

9

日

3

、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西海韵路

2

号

101

房

4

、

法定代表人

：

王恕慧

5

、

注册资本

：

港币

3,261,845,575.00

元

6

、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

；

工程机械

、

机械设备

、

日常用品

、

电器

、

医疗器械的批

发

、

进出口及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名称

：

华发商都天幕

、

天幕膜结构及钢结构

、

水幕电影

、

空调

、

消防工程

、

供水

设备

、

配电设备

、

地下通风设备

、

灯具及照明

、

电梯

、

智能停车场设备

、

风冷水冷机组

设备及数控机房设备

。

2

、

权属

：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

、

所在地

：

广东珠海

4

、

资产价值

：

316,723,966.48

元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租赁物

：

华发商都天幕

、

天幕膜结构及钢结构

、

水幕电影

、

空调

、

消防工程

、

供

水设备

、

配电设备

、

地下通风设备

、

灯具及照明

、

电梯

、

智能停车场设备

、

风冷水冷机

组设备及数控机房设备

。

2

、

融资金额

：

2.8

亿元

。

3

、

年租息率

：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

且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同方向

、

同幅度调整

。

4

、

租赁方式

：

售后回租方式

。

5

、

租赁期限

：

3

年

。

6

、

租赁担保

：

公司为此次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7

、

支付方式

：

按半年等额租金后付

。

8

、

租赁设备所有权

：

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越秀租赁所有

；

租赁期满

，

华福

商贸以名义货价

1

元从越秀租赁回购全部租赁物的所有权

。

五

、

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融资租赁业务

，

利用公司现有设备进行融资

，

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

，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降低财务费用

。

六

、

备查文件

1

、

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

融资租赁合同

》。

特此公告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持

有的“12阿信诚”（上交所代码：122542）

债券估值调整的公告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12

阿信诚

"

（

上交所代码

：

122542

）

交易不活跃

,

交易所收盘价异

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

([2008] 38

号

)

及本公司相关制度等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本公

司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起对旗下开放式基金持有的

"12

阿信诚

"

（

上交所代码

：

122542

）

按照

2014

年

11

月

18

日交易所收盘价格予以估值

。

其潜在估值调整影响

的基金为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有关影响因

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

自该债券当日交易所收盘价能体现公允价值特征之日起

,

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

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

www.hsbcjt.

cn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20376888)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

特此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

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

谨慎决策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0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浦发银行为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

基金

A

类代码

000849

基金

C

类代码

000850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管理人名称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代理销售起始日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1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2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

2

、

代销机构网点

投资者可在浦发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

、

认购及其他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浦发银行的相关规定

。

3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1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www.spdb.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

95528

（

2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

：

021-20376888

4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1

）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新增浦发银行为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机构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

、

最新

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

（

2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

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

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

谨慎决策

。

特此公告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0日


